附件2

2026年2月份9乡镇（街道）环境空气质量奖惩情况
	排名
	站点
	空气质量分值
	综合指数排名
	同比变化率排名
	奖惩

（万元）

	1
	陈区
	1.0 
	1
	1
	10

	2
	东城
	3.6 
	2
	4
	5

	3
	神农
	5.4 
	3
	6
	/

	4
	寺庄
	2.4 
	4
	2
	/

	5
	北诗
	5.0 
	5
	5
	/

	6
	南城
	3.6 
	6
	3
	/

	7
	北城
	7.8 
	7
	8
	/

	8
	石末
	7.2 
	8
	7
	-5

	9
	建宁
	9.0 
	9
	9
	-10


备注：

1、当月环境空气质量分值=当月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名次*0.2+当月综 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排名名次*0.8。

2、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按从小到大确定名次；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排名按从大到小确定名次。

3、若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（或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）相同时，按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（或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）的名次先后顺序确定名次。

4、当月环境空气质量分值相同时，按综合指数同比变化率（或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）的名次先后顺序确定名次。

